关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决定的公告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2018年11月20日我局对3个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决定。现将作出的验收决定情况予以公告，公告期为2018年11月20日－2018年11月26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或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电话：0833－2103779
通讯地址：乐山市市中区红雀碗街118号市中区环保局行政审批股
邮政编码：614000
2018年11月20日验收决定的公告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文号
	审批时间

	1
	乐山市东臣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11000立方米胶合板生产加工项目
	乐中环验[2018]7号
	2018.11.20

	2
	乐山嘉州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有限公司乐山嘉州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项目
	乐中环验[2018]8号
	2018.11.20

	3
	乐山市林泉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人造板加工项目
	乐中环验[2018]9号
	2018.11.20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噪声和固体废物）申请
项目名称
年产11000立方米胶合板生产加工项目
建设单位（盖章）乐山市东臣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唐宪红
联系人
祝君
联系电话
18990618999
邮政编码
614009
邮寄地址
  乐山市市中区剑峰乡五星村东臣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印制
说明
1．本验收申请替代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1〕214号文件和环发〔2002〕97号文件中适用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噪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固体废物）建设项目的环保验收申请。
2．本验收申请表一、表二由建设单位在申请环保验收前填写，表三、表四、表五由负责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验收现场检查后填写。
3．表格中填不下或仍需另加说明的内容可以另加附页补充说明。
4．本验收申请一式六份，主送负责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正式审批后返回建设单位并分送有关部门存档。
表一基本信息
	建设项目名称（验收申请）
	年产11000立方米胶合板生产加工项目

	建设项目名称（环评批复）
	年产11000立方米胶合板生产加工项目

	建设地点
	乐山市市中区剑峰乡五星村

	建设项目性质（新建、改扩建、技术改造）
	新建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机关及批准文号、时间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乐中环审[2018]12号，2018.4.26

	审批、核准、备案机关及批准文号、时间
	乐山市市中区发展和改革局，川投资备【2018-511102-20-03-253852】FGQB-0041号，2018.3.13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
	四川华睿川协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设计单位
	/

	环保验收调查或监测单位
	四川净澜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实际总投资（万元）
	160

	固体废物和噪声环保投资（万元）
	1.4


表二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环评及其批复情况
	实际执行情况
	备注

	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加强施工期管理，开展文明施工，采取有效措施杜绝施工期噪声扰民；
加强对本项目运营期的噪音污染防治工作，落实好各项隔音降噪措施，杜绝噪音扰民。
	施工期间开展文明施工，通过采取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作业，保证施工机械处于低噪声、高效率的状态，做到噪声达标排放，未得到投诉。运营期间本项目通过合理布置、选用低噪声设备，以及经减震、建筑隔音、吸音处理后，再经厂界内距离衰减，厂界噪声强度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的要求，对周围环境影响不明显。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施工期弃土弃渣运往指定地点堆放或回填，生活垃圾交由乡镇环卫部门收集转运处理。运营期生产固废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交由乡镇环卫部门收集转运处理，严禁随意倾倒；规范收集、暂存危险废物，定期交由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施工期弃土弃渣运往指定地点堆放或回填，生活垃圾交由乡镇环卫部门收集转运处理。运营期生产固废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交由乡镇环卫部门收集转运处理，严禁随意倾倒；本项目生产固废做到了分类存放、分类处置：木屑、边角料及除尘灰外售给纸厂、生物质燃料厂等做原料；废脲醛树脂胶桶由该树脂胶出售公司回收再利用；生活垃圾由厂家定时定点收集后由乡镇环卫所统一外运填埋。 
	


注：表二中建设单位对照环评及其批复，就项目设计、施工和试运行期间的环保设施和措施落实情况予以介绍。
表三验收组意见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10月19日组织召开了乐山市东臣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11000立方米胶合板生产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噪声和固体废物）。参加会议的有乐山市市中区环保局、乐山市市中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四川净澜检测有限公司、乐山市东臣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代表以及特邀专家共计9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会前认真查看了生产现场环保设施和环境保护管理情况。会议听取了乐山市东臣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对建设项目的情况介绍和四川净澜检测有限公司对该项目竣工验收监测资料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乐山市市中区剑峰乡五星村，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租用厂房共6000平方米，购置安装旋切机、热压机、冷压机等设备共20台（套），新建胶合板生产线两条，形成年产11000立方米胶合板的生产能力。项目认真按照国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批手续（乐中环审[2018]12号，2018年4月26日）。项目总投资160万元，其中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防治环保投资1.4万元。
污染物治理情况：
1、噪声
本项目施工期加强管理，夜间、午间禁用高噪声设备，施工时间避开中高考时间。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源是机械设备运转时候噪声，主要为圆盘锯、旋切机等机械噪声（其他设备噪声相对较小，其噪声源类型为固定噪声源。本项目通过合理布置设备、选用低噪声设备，以及采取减震、建筑隔音、吸音处理后，再经厂界内距离衰减，监测结果表明，厂界噪声值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438-2008）中规定的2类标准限值要求。对于进出厂内的运输车辆而言，属间歇性噪声，且源强较小，通过加强管理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
2、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废包括固废为树皮木屑、边角料及除尘灰、脲醛树脂胶桶、职工生活垃圾。（1）树皮木屑、边角料及除尘灰全部回收后，外售给纸厂、生物质燃料厂等做原料。；（2）脲醛树脂为本项目生产所用原料，脲醛树脂胶桶的年产生量约为50个，全部由脲醛树脂胶供应商回收重新盛装树脂胶再利用（3）生活垃圾交由集镇环卫部门收集转运。
二、四川净澜检测有限公司编制的竣工监测资料（噪声和固体废物）表明，乐山市东臣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11000立方米胶合板生产加工项目在验收监测期间，实际生产能力达到了验收监测的工况要求。
1、噪声
厂界噪声监测点共设6个厂界噪声监测点，监测2天。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的昼间（验收监测期间夜间未生产）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排放限值要求。
2、固体废物
本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无遗留环境问题。
三、企业配备了兼职环保人员，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该项目执行了“三同时”制度，符合国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的有关要求。同意乐山市东臣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11000立方米胶合板生产加工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报环保部门批准后，投入正式运行。
该项目应加强环境保护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严禁超审批范围经营。
                                                 2018年10月19日


表四验收组名单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签名

	张喜长
	乐山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专家）
	

	徐凡
	乐山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高级工程师（专家）
	

	万洪云
	乐山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高级工程师（专家）
	

	何永华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股    长
	

	魏  琼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工作人员
	

	梁  旎
	市中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
	工作人员
	

	李镭成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工作人员
	

	
	
	
	

	
	
	
	

	
	
	
	

	
	
	
	

	
	
	
	

	
	
	
	

	
	
	
	

	
	
	
	

	
	
	
	

	
	
	
	


表五
	负责验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乐中环验〔2018〕7号

乐山市东臣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11000立方米胶合板生产加工项目建办在乐山市市中区剑峰乡五星村，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是：租用厂房共6000平方米，购置安装旋切机、热压机、冷压机等设备共20台（套），新建胶合板生产线两条，形成年产11000立方米胶合板的生产能力。四川净澜检测有限公司编制的竣工监测资料（噪声和固体废物）表明，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的昼间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排放限值要求；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处置。
该项目执行了“三同时”制度，符合国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的有关要求。同意乐山市东臣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11000立方米胶合板生产加工项目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合格，并投入正式运行使用。
该项目业主应加强环境保护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严禁超审批范围经营。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2018年11月20日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噪声和固体废物）申请
项目名称
乐山嘉州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项目
建设单位（盖章）乐山嘉州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傅强
联系人
何川
联系电话
18908130667
邮政编码
614000
邮寄地址
乐山市市中区土主镇织富路9号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印制
说明
1．本验收申请替代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1〕214号文件和环发〔2002〕97号文件中适用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噪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固体废物）建设项目的环保验收申请。
2．本验收申请表一、表二由建设单位在申请环保验收前填写，表三、表四、表五由负责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验收现场检查后填写。
3．表格中填不下或仍需另加说明的内容可以另加附页补充说明。
4．本验收申请一式六份，主送负责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正式审批后返回建设单位并分送有关部门存档。
表一基本信息
	建设项目名称（验收申请）
	乐山嘉州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项目

	建设项目名称（环评批复）
	乐山嘉州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乐山市市中区土主镇织富路9号

	建设项目性质（新建、改扩建、技术改造）
	新建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机关及批准文号、时间
	审批机关：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批准文号：乐中环审[2018]3号；批准时间：2018年1月26日。

	审批、核准、备案机关及批准文号、时间
	审批机关：乐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批准文号：PDY37572751110217A5152；批准时间：2016年1月20日。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
	四川华睿川协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设计单位
	/

	环保验收调查或监测单位
	乐山文宇环境治理工程有限公司、四川净澜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实际总投资（万元）
	211

	固体废物和噪声环保投资（万元）
	8


表二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环评及其批复情况
	实际执行情况
	备注

	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合理布置空调外机，杜绝噪音扰民。
	项目选用噪声较低的分体式空调，且将空调外机布置在远离居民楼一侧，杜绝了噪音扰民。
	/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严格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规定，加强临床废物、报废药剂、医院污泥等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和转运工作，统一交由资质的单位转运、处置，建立转运台账；
	项目一般固体垃圾每日收集清运至乐山市城市垃圾填埋场填埋。项目已与乐山市垃圾处理中心签订了医疗废物处理委托合同（见附件），产生的医疗垃圾分类暂存于医院医疗垃圾暂存间，定期运至乐山市垃圾处理中心处置，且医废暂存间按照规范要求修建，设立了专人管理，并建立了医疗废物管理台帐。据现场调查，本项目所有药品均按需订购，目前无过期药品产生，如以后有过期药品产生则将过期药品暂存在单独的过期药品储存间内，定期交由有过期药品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据现场调查，本项目目前无医疗废水处理设施污泥产生，如以后有产生则交由有医疗废水处理设施污泥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
	/


注：表二中建设单位对照环评及其批复，就项目设计、施工和试运行期间的环保设施和措施落实情况予以介绍。
表三验收组意见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10月19日组织召开了乐山嘉州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有限公司乐山嘉州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噪声和固体废物）。参加会议的有乐山市市中区环保局、乐山市市中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乐山文宇环境治理工程有限公司、乐山嘉州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以及特邀专家共计9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会前认真查看了生产现场环保设施和环境保护管理情况。会议听取了乐山嘉州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有限公司对建设项目的情况介绍和乐山文宇环境治理工程有限公司对该项目竣工验收监测资料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乐山市市中区土主镇织富路9号，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租赁业务楼2218.18平方米，办公综合楼725平方米；设置床位数60张，开设诊疗科目包括：内科（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内分泌专业，老年病专业）；妇产科（妇科专业）；眼科、耳鼻喉科（耳科专业，鼻科专业，咽喉科专业）；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临床化学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医学影像科（X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中医科（内科专业，皮肤科专业，老年病科专业，针灸科专业，推拿科专业，康复医学专业）。配套建设相关附属设施。本项目不设置传染病门诊及病房。项目认真按照国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批手续（乐中环审[2018]3号，2018年1月26日）。项目总投资211万元，其中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防治环保投资8万元。
污染物治理情况：
1、噪声
本项目施工期加强管理，夜间、午间禁用高噪声设备，施工时间避开中高考时间。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源设备运行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1）设备运行噪声：本项目设备中产噪设备较少，主要产噪设备为水泵、空调外机等。项目污水池水泵为潜水式，通过建筑物隔声、水体隔声，再经距离衰减后地面可做到噪声达标；项目业务楼和办公楼均采用单体式空调，噪声值较小约65dB(A)，设置减震基础及消声导流设施，对外界影响小；医疗设备基本上均是低噪声设备，噪声源强值比较低，加之置于室内，可以达到标准要求。（2）人群活动噪声：本项目为医院，是需要保持安静的场所，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吵闹声，因此，院方只要严格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保持安静，出现突发情况及时制止，人流嘈杂声不会对周围声环境和敏感点产生明显影响。
2、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废包括固废为医疗废物、污水处理设施污泥、生活垃圾等。（1）医疗废物经院内收集后，暂存于项目门诊楼2楼的医疗废物暂存间内，定期交由乐山市垃圾处理中心处置。本项目已与乐山市垃圾处理中心签订了《医疗废物处理委托合同》具体见附件。据现场调查，本项目所有药品均按需订购，目前无过期药品产生，如以后有过期药品产生则将过期药品暂存在单独的过期药品储存间内，定期交由有过期药品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2）人医护及行政人员、陪护人员、门诊病人、住院病人等产生生活垃圾经院内垃圾桶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至垃圾填埋场处置，日产日清。（3）本项目医疗废水产生量较小，目前无医疗废水处理设施污泥产生，如以后有产生则应交由有医疗废水处理设施污泥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理。
二、乐山文宇环境治理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竣工监测资料（噪声和固体废物）表明，乐山嘉州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有限公司乐山嘉州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项目在验收监测期间，实际生产能力达到了验收监测的工况要求。
1、噪声
厂界噪声监测点共设6个厂界噪声监测点，监测2天。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的昼间、夜间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排放限值要求。临近乐井路一侧的噪声昼夜监测值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4a类标准限值要求。
2、固体废物
本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无遗留环境问题。
三、企业配备了兼职环保人员，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该项目执行了“三同时”制度，符合国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的有关要求。同意乐山嘉州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有限公司乐山嘉州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报环保部门批准后，投入正式运行。
该项目应加强环境保护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严禁超审批范围经营。
                                                 2018年10月19日


表四验收组名单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签名

	张喜长
	乐山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专家）
	

	徐凡
	乐山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高级工程师（专家）
	

	万洪云
	乐山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高级工程师（专家）
	

	何永华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股    长
	

	魏  琼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工作人员
	

	梁  旎
	市中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
	工作人员
	

	李镭成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工作人员
	

	
	
	
	

	
	
	
	

	
	
	
	

	
	
	
	

	
	
	
	

	
	
	
	

	
	
	
	

	
	
	
	

	
	
	
	

	
	
	
	


表五
	负责验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乐中环验〔2018〕8号

乐山嘉州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有限公司乐山嘉州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项目建办在乐山市市中区土主镇织富路9号，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是：租赁业务楼2218.18平方米，办公综合楼725平方米；设置床位数60张，开设诊疗科目包括：内科（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内分泌专业，老年病专业）；妇产科（妇科专业）；眼科、耳鼻喉科（耳科专业，鼻科专业，咽喉科专业）；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微生物学专业，临床化学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医学影像科（X线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中医科（内科专业，皮肤科专业，老年病科专业，针灸科专业，推拿科专业，康复医学专业）。配套建设相关附属设施。本项目不设置传染病门诊及病房。乐山文宇环境治理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竣工监测资料（噪声和固体废物）表明，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的昼间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排放限值要求，临近乐井路一侧的噪声昼夜监测值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4a类标准限值要求。；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处置。
该项目执行了“三同时”制度，符合国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的有关要求。同意乐山嘉州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有限公司乐山嘉州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项目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合格，并投入正式运行使用。
该项目业主应加强环境保护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严禁超审批范围经营。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2018年11月20日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噪声和固体废物）申请
项目名称
乐山市林泉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人造板加工项目
建设单位（盖章）乐山市林泉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祝双丽
联系人
刘盼飞
联系电话
18111456883
邮政编码
614000
邮寄地址
乐山市市中区景盛路488号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印制
说明
1．本验收申请替代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1〕214号文件和环发〔2002〕97号文件中适用于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噪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固体废物）建设项目的环保验收申请。
2．本验收申请表一、表二由建设单位在申请环保验收前填写，表三、表四、表五由负责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验收现场检查后填写。
3．表格中填不下或仍需另加说明的内容可以另加附页补充说明。
4．本验收申请一式六份，主送负责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正式审批后返回建设单位并分送有关部门存档。
表一基本信息
	建设项目名称（验收申请）
	乐山市林泉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人造板加工项目

	建设项目名称（环评批复）
	乐山市林泉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人造板加工项目

	建设地点
	乐山市市中区景盛路488号

	建设项目性质（新建、改扩建、技术改造）
	新建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机关及批准文号、时间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乐中环审[2018]14号，2018.5.9

	审批、核准、备案机关及批准文号、时间
	乐山市市中区发展和改革局，川投资备川投资备【2018-511102-02-03-251660】FGQB-0033号，2018.4.18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
	重庆智力环境开发策划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设计单位
	/

	环保验收调查或监测单位
	四川净澜检测有限公司

	工程实际总投资（万元）
	200

	固体废物和噪声环保投资（万元）
	10.6


表二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环评及其批复情况
	实际执行情况
	备注

	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加强对本项目运营期的噪音污染防治工作，落实好各项隔音降噪措施，杜绝噪音扰民。
	设置减震弹性垫、厂房隔声、使用性能优良的低噪设备。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
	施工期弃土弃渣运往指定地点堆放或回填，生活垃圾交由园区环卫部门收集转运处理。运营期生产固废外售综合利用，生活垃圾交由园区环卫部门收集转运处理，严禁随意倾倒；规范收集、暂存危险废物，定期交由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验收期间无施工期遗留的环境问题，生活垃圾交由园区环卫部门收集转运处理；废品不长期堆放，交由原料厂商处理；废品浸渍纸交由环卫部门处理；导热油设立危废暂存点，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注：表二中建设单位对照环评及其批复，就项目设计、施工和试运行期间的环保设施和措施落实情况予以介绍。
表三验收组意见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10月19日组织召开了乐山市林泉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人造板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噪声和固体废物）。参加会议的有乐山市市中区环保局、乐山市市中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四川净澜检测有限公司、乐山市林泉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代表以及特邀专家共计9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会前认真查看了生产现场环保设施和环境保护管理情况。会议听取了乐山市林泉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对建设项目的情况介绍和四川净澜检测有限公司对该项目竣工验收监测资料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乐山市市中区景盛路488号乐山市金凤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建成厂房内，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租用厂房2258平方米，购置安装多层单面热压机1台，单层多面热压机1台，天然气导热油炉（模温机）2台，另有3.5吨叉车1台，外购刨花板、多层实木板、高中密度纤维板为原料，外购三聚氰胺浸渍纸，形成年产30万张生态免漆装饰板的加工能力。项目认真按照国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批手续（乐中环审[2018]14号，2018年5月9日）。项目总投资200万元，其中固体废物和噪声污染防治环保投资10.6万元。
污染物治理情况：
1、噪声
本项目施工期加强管理，夜间、午间禁用高噪声设备，施工时间避开中高考时间。项目营运期噪声主要来源设备噪声、进出车辆交通噪声两个方面；本项目机械设备、厂内运输车辆，噪声源强65~80dB(A)。本项目对厂内设备进行基础减振，并项目所在厂房为标准化封闭厂房，可以达降噪效果。对于叉车和进出运输车辆，只要对其加强管理，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其产生的噪声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2、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废包括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品木材、废品浸渍纸以及员工生活垃圾和过期导热油。（1）废品木材：本项目产生的废品为在采购过程中，因无法避免地会采购一些有瑕疵或者不合格的创花板、中密度纤维板、多层实木板而产生的废品和在本项目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极少废品。此类废品交由原料供应厂商处理；（2）生活垃圾、废品浸渍纸：项目产生的废浸渍纸和员工产生的生活垃圾经收集后交由园区环卫部门处理；（3）过期导热油：根据设计，该项目使用导热油的寿命约为五年，导热油过期后必须更换。建设单位设立危废暂存点，导热油经收集后交由具有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目前该项目处于试运行阶段，无过期导热油产生，因此在验收期间无危废产生。
二、四川净澜检测有限公司编制的竣工监测资料（噪声和固体废物）表明，乐山市林泉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人造板加工项目在验收监测期间，实际生产能力达到了验收监测的工况要求。
1、噪声
厂界噪声监测点共设2个厂界噪声监测点，监测2天。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的昼间（验收监测期间夜间未生产）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声环境功能区排放限值要求。
2、固体废物
本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无遗留环境问题。
三、企业配备了兼职环保人员，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该项目执行了“三同时”制度，符合国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的有关要求。同意乐山市林泉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人造板加工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报环保部门批准后，投入正式运行。
该项目应加强环境保护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严禁超审批范围经营。
                                                 2018年10月19日


表四验收组名单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签名

	张喜长
	乐山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专家）
	

	徐凡
	乐山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高级工程师（专家）
	

	万洪云
	乐山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高级工程师（专家）
	

	何永华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股    长
	

	魏  琼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工作人员
	

	梁  旎
	市中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
	工作人员
	

	李镭成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工作人员
	

	
	
	
	

	
	
	
	

	
	
	
	

	
	
	
	

	
	
	
	

	
	
	
	

	
	
	
	

	
	
	
	

	
	
	
	

	
	
	
	


表五
	负责验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乐中环验〔2018〕9号

乐山市林泉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人造板加工项目建办在乐山市市中区景盛路488号乐山市金凤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建成厂房内，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是：租用厂房2258平方米，购置安装多层单面热压机1台，单层多面热压机1台，天然气导热油炉（模温机）2台，另有3.5吨叉车1台，外购刨花板、多层实木板、高中密度纤维板为原料，外购三聚氰胺浸渍纸，形成年产30万张生态免漆装饰板的加工能力。四川净澜检测有限公司编制的竣工监测资料（噪声和固体废物）表明，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的昼间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声环境功能区排放限值要求；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处置。
该项目执行了“三同时”制度，符合国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的有关要求。同意乐山市林泉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人造板加工项目验收（噪声和固体废物）合格，并投入正式运行使用。
该项目业主应加强环境保护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严禁超审批范围经营。
乐山市市中区环境保护局
                                              2018年11月20日


